
福建省人民政府令

第 196 号

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涉及"放管服"改革规章的

决定》已经 2017 年 11 月 21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第 116 次常务会议

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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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涉及

"放管服"改革规章的决定

为了推进我省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福建省

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涉及"放管服"改革的规章作如下修.改:

一、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

1.将第三条第一款中的"粮食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"修改为

"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责任制"，第三款中的"质量技术监督、卫生"

修改为"食品药品监督"。

2.将第六条修改为. "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

例》等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，经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资格审核，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，方

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:

(一)企业法人单位自有资金 50 万元以上，其他经济组织

自有资金 30 万元以上;

(二)企业法人单位的仓容量 300 吨以上，其他经济组织的

仓容量 150 吨以上;

(三)具备与粮食收贿规模相适应的粮食质量检验人员和检

测仪器设备。不具备检测条件的，应当委托粮食质量检测机构进

行检测;

(四)企业法人与其他经济组织应当配备专职粮食保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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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. "农民、粮食经纪人、农贸市场粮食

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，无需办理粮食收贿资格。"

4.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九条，将第一款中的"质量技术

监督、卫生"修改为"食品药品监督"。

二、福建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

删除第十三条第二款。

三、福建省无障碍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

1.将第二条中的"建设部、民政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

的《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))"修改为"((无障碍设计

规范))"。

2.将第四条、第九条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八条、第

十九条、第二十条中的"建设主管部门"修改为"住房和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"。

四、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

删除第九条第一项中的"拟成立经营机构的名称、地址、经

营场所等内容"，增加一项作为第九条第七项"(七)工商营业执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根据本决定对相关规章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

整，重新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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